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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蓬：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重申决心打击所有严重国际罪行责任人逍遥法外的情况，重申必须把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

国际法庭)所起诉的人绳之以法，在此方面回顾 2010 年 12 月 22 日第 1966(2010)

号决议所设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余留机制)的任务规定， 

 回顾第 1966(2010)号决议附件一所载《余留机制规约》中分别关于监督判决

执行情况以及免刑或减刑的第 25 和 26 条， 

 考虑到《余留机制规约》第 14 条第 4 款， 

 回顾安理会在 2020 年 6 月 25 日通过的第 2529(2020)号决议中决定任命余留

机制检察官，任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且决定余留机制检

察官可获任期两年的任命或再次任命，尽管《余留机制规约》第 14 条第 4 款有

这方面的规定， 

 审议了秘书长对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为余留机制检察官的提名(S/2022/486)， 

 回顾各国务须与余留机制合作，以期逮捕和移交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

的其余在逃罪犯，在此方面又回顾大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第 74/273 号决议， 

 回顾安理会第 1966(2010)号决议决定，余留机制自该决议第 1 段所述首个开

始日起初期运作四年，在初期结束之前并在此后每两年审查余留机制的工作，包

括完成职能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决定余留机制在每次审查后继续运作两年，除非

安全理事会另有决定， 

 注意到余留机制当前运作期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结束， 

 按照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17 段并根据 2022 年 3 月 31 日主席声明

(S/PRST/2022/2)规定的程序，审查了自上次于 2020 年 6 月进行审查以来余留机

制的工作、包括完成职能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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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任命塞尔日·布拉默茨先生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

官，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满； 

 2. 敦促各国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 

 3. 继续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逃犯疑似藏身的国家，加强与余留机制合作，

为其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尤其是为了尽快逮捕和移交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

的其余所有在逃罪犯，并且合作执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

余留机制作出的判决，此外欢迎各国继续在这方面提供的支持； 

 4.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早先已达成一项协议，但余留机制在重新安置无罪释

放人员和被判有罪后已服满刑期人员方面继续面临问题，强调必须为这些问题找

到迅速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包括作为和解进程的一部分，鼓励为此作出一切努力，

就此再次促请所有国家与余留机制合作并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5. 指出关于无罪释放人员和已服满刑期人员重新安置的决定除其他外应

考虑到原籍国是否愿意接收其国民、这些人员是否同意或表示反对重新安置以及

是否有其他国家可供重新安置； 

 6. 注意到余留机制最近作出的判决以及在查找逃犯方面的发展，赞扬余留

机制、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促成了这些发展，并确认这些是

根据第 2529(2020)号决议第 3 段与余留机制合作的重要步骤；还注意到检察官分

别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和 2022 年 5 月 18 日就普罗台斯·姆皮拉尼亚于 2006 年

10 月 5 日和费内亚斯·穆尼亚如加拉马于 2002 年 2 月 28 日死亡的案件作出的

裁定，即：姆皮拉尼亚是余留机制预计要审判的最后一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逃

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其余 4 名逃犯仍然在逃，预计将由卢旺达审判，

前提是须符合有关移交案件决定中规定的条件； 

 7. 强调，鉴于余留职能大幅减少，余留机制应是一个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

构，其职能和规模将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减，并根据职能减少情况维持少量工作人

员，确认余留机制全面承诺遵守这些要点，请它继续依循这些要点开展活动； 

 8. 欢迎余留机制根据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22/2)向安理会提交报告

(S/2022/319)，据以按照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17 段的要求，审查余留机制的工

作、包括完成职能方面的进展情况，并欢迎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余留机

制方法和工作评价的报告(S/2022/148)，表示注意到监督厅关于余留机制对监督厅

各项建议和第 2529(2020)号决议第 9 段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结论； 

 9. 表示注意到余留机制迄今开展的工作，特别是按照《余留机制规约》并

借鉴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及其他法庭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

法，制定法律和监管框架、程序和工作方法，包括使用名册以确保必要时才动用

法官，尽最大可能让法官远程办公，尽量减少全体法官参加预审和上诉预审的听

审工作的必要性，以使司法活动的费用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

庭相比大幅减少，赞扬余留机制努力实现这些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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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还注意到本决议所反映的安理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对余留机

制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请余留机制考虑这些意见并落实建议，继续采取步骤，

以期进一步提高效率，进行更有效和更透明的管理，尤其是：㈠ 充分落实有待落

实的监督厅建议；㈡ 尽早为余留机制所有活动特别是与审理中案件及监督执行

判决有关活动的完成工作时间表，作出明确、有重点的预测，并严格予以遵守；

㈢ 继续确保工作人员的地域多元性和性别均衡，同时确保继续留有专业人员；

㈣ 继续执行符合其临时任务的人力资源政策；㈤ 进一步减少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为此而灵活聘用工作人员；㈥ 余留机制三个机构就同受影响的事项进行协调

和分享信息，以确保系统地思考和规划未来； 

 11. 促请余留机制作为其完成工作战略的一部分，于适当时提出移交其余留

活动的备选方案； 

 12. 再次请余留机制在提交安理会的半年度报告中说明本决议执行进展情

况，提供按部门分列的余留机制工作人员配置和员额总数、各自工作量以及相关

费用的详细信息，并根据现有数据对余留职能将延续多长时间作出详细预测； 

 13. 回顾必须根据适用的国际标准确保余留机制授权予以拘留者的权利，包

括保健方面； 

 14. 回顾安理会在第 2422(2018)号决议中鼓励余留机制就提前释放被卢旺

达问题国际法庭判定有罪者的做法考虑妥善解决办法，注意到在所述的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运作期间，针对合适案件订立了提前释放条件，而

且余留机制改进了这方面的程序； 

 15. 注意到安理会根据第 1966(2010)号决议对上次于 2020 年 6 月进行审查

以来余留机制工作、包括完成职能方面的进展情况所作审查已经结束； 

 16. 回顾指出，为了加强对余留机制的独立监督，如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22/2)所述，今后根据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17 段进行的审查应包括

请监督厅提供余留机制的方法和工作评价报告； 

 17.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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